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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第 3 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 技工、工友晉升職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是非題(每題 2分、共 10 題、計 20 分) 

 1.全國總計有 302 家農會。 

2.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得為農會會員、選任及聘任人員。 

3.具有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者，不得同時擔任同一農

會之理事長、常務監事或總幹事。 

4.縣（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更名為區農會者，

其理事、監事之名額，得繼續維持更名前之名額。 

5.農會理事長及理事同時出缺時，應先互選理事長，再依規定辦理遞補或補

選理事。 

6.農會對外行文，其為召開各種法定會議、總幹事之聘任、解聘及獎懲事項，

由理事長簽署。依理事會決議執行業務或會務及其他日常事務，由總幹事

簽署。 

7.農會會員 (代表)、理事、監事之行使職權，不限於會議時為之。 

8.基層農會之會員代表名額，最高不得超過 65人，最低不得少於 31人。 

9.理事長可以要求農會員工提供信用部資料，或影印農會內部文件供其參

閱，並帶回其住所。 

10.農會選任職員因違背法令、章程，或有其他損害農會權益或信譽行為者，

得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罷免之。 

二、選擇題(每題 2分、共 10 題、計 20 分) 

1.下列何者須經農會會員(代表)大會之全體會員 (代表) 2/3 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人 2/3 以上之決議行之，(1)選任人員之罷免(2)經費之募集(3)財產之

處分(4)以上皆是。 

2.鄉（鎮、市、區）內具有農會會員資格滿多少人，得發起組織基層農會?(1)50

人(2)100 人(3)200 人(4)250 人。 

3.基層農會經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8 名理事，請問該農會總幹事聘任，

須經全體理事多少名以上之決議行之?其解聘須經全體理事多少名以上之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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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 技工、工友晉升職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決議行之? (1)4 名、5名(2)4 名、6名(3)5 名、6名(4)5 名、7名。 

4.農事小組會議之法定出席人為(1)小組會員(2)小組贊助會員(3)小組會員

及贊助會員(4)小組會員、贊助會員及總幹事。 

5.直轄市農會的監事名額為多少人?(1)3 人(2)3-5 人(3)5-7 人(4)7-9 人。 

6.基層農會理事計有 9 名，擬當選理事長者，其選舉得票數應為(1)4 張(2)5

張(3)6 張(4)得票數最高者當選。 

7.農會各種法定會議，應於開會幾日前將召集事由及提議事項通知出席人，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1)8 日(2)7 日(3)6 日(4)5 日。 

8.農會理、監事任期均為 4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理、 監

事名額的(1)1/5(2)1/4(3)1/3(4)1/2。  

9.直轄市之區農會，其會員總數為 2,531 人，則依農會法施行細則規定，其

參加上級直轄市農會應選任會員代表之名額為幾人?(1)6 人(2)5 人(3)4 人

(4)3 人。 

10.農會怠忽任務，妨害公益，或逾越其任務範圍時，主管機關得予以(1)撤銷

其決議(2)廢止其登記(3)解散(4)警告。 

三、填充題(每格 2分、共 15 格、計 30 分) 

1.農會依農會法所賦予任務舉辦事業關於免稅部分，應參照農業發展條例及

(1)有關規定辦理；其免稅範圍，由(2)定之。 

2.主管機關核准同一直轄市之二以上基層農會合併組織一個農會，合併後農

會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或變更登記；主管機關應同時(3)被合併農會之登

記。合併後農會應承受合併前農會之(4)。 

3.下級農會(5)為其上級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當然代表。 

4.農會接受委託辦理農業保險事業及協助有關農民保險事業，得設立(6)。農

會辦理會員金融事業，應設立(7)。 

5.各級農會為辦理農會法第 4條規定農會任務之事業時，得由(8)個以上農會

共同投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而該項投資為(9)者，不受公司法第 128 條第

3項之限制。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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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 技工、工友晉升職員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6.基層農會劃設之農事小組，以每一村里一個小組為限；其會員人數除贊助

會員外，未滿 50人者，得由農會按照會員分布、(10)及(11)等情況合併鄰

近之村里設一小組。  

7.農會應於成立大會後 7 日內，將章程、會員 (代表) 名冊及理、監事簡歷

冊，報請主管機關核發(12)及(13)。 

8.農會總幹事應於受聘之日起(14)日內，檢具有不動產之保證人兩人以上保

證書或(15)，向農會保證。 

四、簡答題(共 3題，計 30 分) 

1. 請回答下列問題：(8分) 

(1)基層農會贊助會員當選監事名額至多為幾名 ? 原因為何 ? 

(2)贊助會員當選基層農會監事，是否具有選舉權，而投票予常務監事候選人? 

(3)又贊助會員當選基層農會監事，是否具有被選舉權，而登記為常務監事候

選人? 

2. 某一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前，該縣農會理事名額為 9-15 人，改制後，縣農

會依法更名為直轄市農會，請回答下列問題：(7分) 

(1)改制後，更名為直轄市農會之理事任期至何時為止? 

(2)改制後，更名為直轄市農會之理事名額為多少?監事名額為多少? 

3. 請依農會法之規定，述明理、監事不應具備之消極資格為何?(15 分) 

 

 


